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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报道见今日3版

■本报记者余春红沈洁琼实习生傅子函

痛定思痛
，

无法绕开的是原因分析
和责任追究

。

截至昨日
18

时
，

39

人死亡
，

192

人受伤
，

两辆列车和大量乘客财物的损
毁

，

多个列车运行受影响
……

“

7

·

23

”

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
事故所造成的损失

，

毫无疑问是巨大的
。

那么
，

这次惨痛的事故该如何埋单
？

昨天
，

本报采访了浙江法治在线高
级专家团的三名资深学者

、

律师
,

请他们
谈谈此次事故该如何法律善后

。

是否涉及刑事责任追究
，

关键看有无人为因素
可能涉及3个罪名

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
？

事故发生第
三天

，

这依然是所有人心中待解的谜团
。

面对
“

雷击是否事故原因
”

的提问
，

7

月
24

日
，

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答说
“

无法
回答

”。

这次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到底是天灾所
致

，

还是存在人为因素
，

尚无结论
。

不过
，

对于反思事故以及追究责任
，

这是
一个很关键的问题

。

“

虽然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
中

，

但也不能完全将人为因素排除掉
。 ”

中国计
量学院法学院院长

、

法学博士
、

教授杨凯说
，

如
果事故中存在人为因素

，

有可能涉及刑法中规
定的多个罪名

，

如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
、

玩忽
职守罪

、

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。

两辆动车的工作人员是可能涉嫌铁路运
营安全事故罪的主体

，

即
D3115

次和
D301

次
动车的司机

、

调度等相关工作人员
。

“

如果他们在此次行车中存在过失行为
，

也就是在行车途中对应当预见的危险情况没
有及时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但轻信可以避
免

，

而造成事故发生
，

那他们就应当承担过失
责任

。 ”

杨凯说
。

刑法第
132

条对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作
出规定

：

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
，

致使发生铁
路运营安全事故

，

造成严重后果的
，

处
3

年以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
；

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
，

处
3

年以上
7

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

毫无疑问
，“

7

·

23

”

事故的后果完全符合
“

特别严重
”

的情节
。

“

7

·

23

”

事故是否跟技术有关
，

如果是技
术问题所致

，

又该如何归责
？

“

如果事故是由于动车本身技术不过关
导致的

，

而有关人员明知技术有缺陷
，

却投入
运营

，

导致严重后果
，

那么就涉嫌玩忽职守
罪

。 ”

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
徐宗新说

，

如果是技术缺陷且其中的危害是
无法预见和克服的

，

那么在法律意义上这就
是一次意外事件

。

刑法第
397

条规定
，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

，

致使公共财产
、

国家
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

，

处
3

年以下有
期徒刑或者拘役

；

情节特别严重的
，

处
3

年以
上

7

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

此外
，

在杨凯看来
，

事故还可能涉嫌一种
间接故意犯罪的情形

。

他说
，

如果在事故发生
之前

，

运营两辆动车的相关工作人员没有采
取积极的措施去避免事故发生

，

而是放任事
态发展

，

那就涉嫌间接故意犯罪
，

适用刑法第
115

条
，

即
“

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
、

死亡或
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

，

处
10

年以上
有期徒刑

、

无期徒刑或者死刑
”。

不过
，

此前据救援人员称
，

D301

次列车的
司机潘一恒胸口被闸把穿透

。

有关专家分析
，

他应该在最危急的时刻
，

果断地采取了紧急制
动措施

，

为列车上的更多乘客赢得生的希望
。

无论天灾还是人祸
，

民事赔偿责任就在那里
《条例》规定的限额可否突破？

向不幸遇难的旅客致哀
，

对死里逃生的旅
客祝福

。

尽管赔偿不能换回他们的生命
，

赔偿亦
不能抚平他们的创伤

，

但是赔偿是必需的抚慰
。

怎么赔
？

在
7

月
24

日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上
，

记
者问起如何赔偿伤亡人员时

，

新闻发言人王
勇平回答说

，“

合法合理合情做好赔偿工作
”。

省律协民商专业委员会主任
、

浙江百铭
律师事务所主任叶明律师说

，

铁路交通事故
赔偿目前可适用的法律法规有

《

中华人民共
和国侵权责任法

》

和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
和调查处理条例

》 。
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
》

专门对铁路事故的调查
、

处理和赔偿作出了规
定

。

该条例规定
，

铁路事故造成旅客人身伤亡和
自带行李损失的

，

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
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

15

万元
，

对每位
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

2000

元
。

条例同时规定
，

铁路运输企业与铁路旅客可以
书面约定高于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

。

而
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对赔偿没有限额规定
，

采取实际赔偿原则
，

赔偿项目有丧葬费
、

死者

生前抚养人员的生活费
、

精神损害抚慰金等
。
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
例
》

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
，

2007

年
9

月
1

日开始实施
。 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是全国人大制定
的法律

，

2010

年
7

月
1

日开始实施
。

在效力
上

，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高于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
援和调查处理条例

》 。

此外
，

2010

年
3

月
，

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
了

《

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 ，

其中第
12

条规
定

，

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
，

赔
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
的

，

法院应当依照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
任及责任的大小

；

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
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

，

法院应当依照有
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

，

确定铁路运输企业
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

。

“

就我个人看来
，

国务院的条例规定的赔
偿限额太低了

，

低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
，

存
在不合理性

，

应该适用
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进行赔
付

。 ”

叶明律师说
。

历次事故刑责追究案例
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
已不是首次适用

7

月
24

日
，

铁道部党组研究决定
，

对上海
铁路局局长龙京

、

党委书记李嘉
、

分管工务电务
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

，

并进行调查
。

这让人看
到了相关部门彻查事故原因并进行追责的决心

。

而铁路交通事故中相关责任人被免职
，

甚
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乏先例

。

最近的一起
就是

2008

年
4

月
28

日的胶济铁路脱轨事故
。

2008

年
4

月
28

日
，

胶济铁路发生旅客列
车脱轨倾覆相撞特别重大交通事故

，

造成
72

人死亡
、

416

人受伤
。

法院审理查明
，

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
故属多个环节违规造成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北京机务段
原机车司机李振江等人违反铁路规章制度

，

导
致发生特别重大交通事故

，

后果特别严重
，

均构
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

。

2006

年
4

月
11

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
T159

次列车与停靠在武昌开往汕头的
1017

次列车
相撞事故

、

1999

年
7

月
9

日武昌开往湛江的
461

次列车的脱轨事故
、

1997

年
4

月
29

日昆明
开往郑州的

324

次列车与长沙开往茶岭的
818

次列车相撞事故等
，

历年来的几次重特大铁路
事故中均有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

。

■本报记者王春芳通讯员吴小凡

“

吴律师
，

我这儿有个客户说货款要
2

个月后付
。

我想问问欠条怎么打
？ ”

午饭间
，

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义乌分所副主任吴永
能的手机没能

“

午休
”。

半小时里
，

饭没扒进
两口

，

来电法律咨询却一个接着一个
。

今年
3

月
4

日
，

国务院发文批复
《

浙江

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
》

（

以下简称《方案》
） 。

义乌由此成为第
10

个
“

经济特区
”。

“

义乌在不到
30

年间
，

从一个农业小县
成为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贸
易重镇

，

靠的就是敢为人先
，

不断突破体制
机制障碍

。

作为试点的义乌要应对国际贸易
摩擦和壁垒

，

探索建立科学的新型贸易制度
和管理体制

。

这些都离不开法律的支持
。”

义

乌市司法局局长朱师龙说
。

如何借助法律服务力量保障义乌国际
贸易改革

？

义乌市司法局未雨绸缪
，

第一时
间组织当地律师对义乌国际贸易领域存在
的问题和相关的法律需求做了一番调研

。

结
果显示

，

近
9

成的交易合同存在缺陷
，

8

成
的法律咨询涉及货款问题

，

过半数的纠纷因
证据不足导致经济损失

。

（下转2版）

“

7

·

23

”

事故法律该如何出手
？

三名法律专家眼中的事故善后
应该有原因调查也要有责任承担

逼近真相之途可能漫长，但法律不能缺位

良好法治环境也是软实力
“

国际
”

律师让义乌人做大国际贸易

7月25日，几位刚刚确认亲人遇难消息的亲属伤心痛哭。
新华社鞠焕宗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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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赔偿亦
不能抚平他们的创伤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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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赔
？

在
7

月
24

日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上
，

记
者问起如何赔偿伤亡人员时

，

新闻发言人王
勇平回答说

，“

合法合理合情做好赔偿工作
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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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浙江百铭
律师事务所主任叶明律师说

，

铁路交通事故
赔偿目前可适用的法律法规有

《

中华人民共
和国侵权责任法

》

和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
和调查处理条例

》 。
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
》

专门对铁路事故的调查
、

处理和赔偿作出了规
定

。

该条例规定
，

铁路事故造成旅客人身伤亡和
自带行李损失的

，

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
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

15

万元
，

对每位
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

2000

元
。

条例同时规定
，

铁路运输企业与铁路旅客可以
书面约定高于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

。

而
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对赔偿没有限额规定
，

采取实际赔偿原则
，

赔偿项目有丧葬费
、

死者

生前抚养人员的生活费
、

精神损害抚慰金等
。
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
例
》

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
，

2007

年
9

月
1

日开始实施
。 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是全国人大制定
的法律

，

2010

年
7

月
1

日开始实施
。

在效力
上

，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高于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
援和调查处理条例

》 。

此外
，

2010

年
3

月
，

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
了

《

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 ，

其中第
12

条规
定

，

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
，

赔
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
的

，

法院应当依照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
任及责任的大小

；

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
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

，

法院应当依照有
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

，

确定铁路运输企业
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

。

“

就我个人看来
，

国务院的条例规定的赔
偿限额太低了

，

低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
，

存
在不合理性

，

应该适用
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进行赔
付

。 ”

叶明律师说
。

历次事故刑责追究案例
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
已不是首次适用

7

月
24

日
，

铁道部党组研究决定
，

对上海
铁路局局长龙京

、

党委书记李嘉
、

分管工务电务
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

，

并进行调查
。

这让人看
到了相关部门彻查事故原因并进行追责的决心

。

而铁路交通事故中相关责任人被免职
，

甚
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乏先例

。

最近的一起
就是

2008

年
4

月
28

日的胶济铁路脱轨事故
。

2008

年
4

月
28

日
，

胶济铁路发生旅客列
车脱轨倾覆相撞特别重大交通事故

，

造成
72

人死亡
、

416

人受伤
。

法院审理查明
，

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
故属多个环节违规造成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北京机务段
原机车司机李振江等人违反铁路规章制度

，

导
致发生特别重大交通事故

，

后果特别严重
，

均构
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

。

2006

年
4

月
11

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
T159

次列车与停靠在武昌开往汕头的
1017

次列车
相撞事故

、

1999

年
7

月
9

日武昌开往湛江的
461

次列车的脱轨事故
、

1997

年
4

月
29

日昆明
开往郑州的

324

次列车与长沙开往茶岭的
818

次列车相撞事故等
，

历年来的几次重特大铁路
事故中均有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

。

■本报记者余春红沈洁琼实习生傅子函

痛定思痛
，

无法绕开的是原因分析
和责任追究

。

截至昨日
18

时
，

39

人死亡
，

192

人受伤
，

两辆列车和大量乘客财物的损
毁

，

多个列车运行受影响
……

“

7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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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
事故所造成的损失

，

毫无疑问是巨大的
。

那么
，

这次惨痛的事故该如何埋单
？

昨天
，

本报采访了浙江法治在线高
级专家团的三名资深学者

、

律师
,

请他们
谈谈此次事故该如何法律善后

。

是否涉及刑事责任追究
，

关键看有无人为因素
可能涉及3个罪名

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
？

事故发生第
三天

，

这依然是所有人心中待解的谜团
。

面对
“

雷击是否事故原因
”

的提问
，

7

月
24

日
，

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答说
“

无法
回答

”。

这次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到底是天灾所
致

，

还是存在人为因素
，

尚无结论
。

不过
，

对于反思事故以及追究责任
，

这是
一个很关键的问题

。

“

虽然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
中

，

但也不能完全将人为因素排除掉
。 ”

中国计
量学院法学院院长

、

法学博士
、

教授杨凯说
，

如
果事故中存在人为因素

，

有可能涉及刑法中规
定的多个罪名

，

如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
、

玩忽
职守罪

、

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。

两辆动车的工作人员是可能涉嫌铁路运
营安全事故罪的主体

，

即
D3115

次和
D301

次
动车的司机

、

调度等相关工作人员
。

“

如果他们在此次行车中存在过失行为
，

也就是在行车途中对应当预见的危险情况没
有及时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但轻信可以避
免

，

而造成事故发生
，

那他们就应当承担过失
责任

。 ”

杨凯说
。

刑法第
132

条对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作
出规定

：

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
，

致使发生铁
路运营安全事故

，

造成严重后果的
，

处
3

年以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
；

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
，

处
3

年以上
7

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

毫无疑问
，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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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事故的后果完全符合
“

特别严重
”

的情节
。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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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事故是否跟技术有关
，

如果是技
术问题所致

，

又该如何归责
？

“

如果事故是由于动车本身技术不过关
导致的

，

而有关人员明知技术有缺陷
，

却投入
运营

，

导致严重后果
，

那么就涉嫌玩忽职守
罪

。 ”

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
徐宗新说

，

如果是技术缺陷且其中的危害是
无法预见和克服的

，

那么在法律意义上这就
是一次意外事件

。

刑法第
397

条规定
，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

，

致使公共财产
、

国家
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

，

处
3

年以下有
期徒刑或者拘役

；

情节特别严重的
，

处
3

年以
上

7

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

此外
，

在杨凯看来
，

事故还可能涉嫌一种
间接故意犯罪的情形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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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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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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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积极的措施去避免事故发生

，

而是放任事
态发展

，

那就涉嫌间接故意犯罪
，

适用刑法第
115

条
，

即
“

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
、

死亡或
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

，

处
10

年以上
有期徒刑

、

无期徒刑或者死刑
”。

不过
，

此前据救援人员称
，

D301

次列车的
司机潘一恒胸口被闸把穿透

。

有关专家分析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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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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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措施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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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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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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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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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赔偿是必需的抚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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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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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新闻发言人王
勇平回答说

，“

合法合理合情做好赔偿工作
”。

省律协民商专业委员会主任
、

浙江百铭
律师事务所主任叶明律师说

，

铁路交通事故
赔偿目前可适用的法律法规有

《

中华人民共
和国侵权责任法

》
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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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
和调查处理条例

》 。
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
》

专门对铁路事故的调查
、

处理和赔偿作出了规
定

。

该条例规定
，

铁路事故造成旅客人身伤亡和
自带行李损失的

，

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
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

15

万元
，

对每位
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

2000

元
。

条例同时规定
，

铁路运输企业与铁路旅客可以
书面约定高于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

。

而
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对赔偿没有限额规定
，

采取实际赔偿原则
，

赔偿项目有丧葬费
、

死者

生前抚养人员的生活费
、

精神损害抚慰金等
。
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
例
》

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
，

2007

年
9

月
1

日开始实施
。 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是全国人大制定
的法律

，

2010

年
7

月
1

日开始实施
。

在效力
上

，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高于
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
援和调查处理条例

》 。

此外
，

2010

年
3

月
，

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
了

《

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 ，

其中第
12

条规
定

，

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
，

赔
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
的

，

法院应当依照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
任及责任的大小

；

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
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

，

法院应当依照有
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

，

确定铁路运输企业
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

。

“

就我个人看来
，

国务院的条例规定的赔
偿限额太低了

，

低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
，

存
在不合理性

，

应该适用
《

侵权责任法
》

进行赔
付

。 ”

叶明律师说
。

历次事故刑责追究案例
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
已不是首次适用

7

月
24

日
，

铁道部党组研究决定
，

对上海
铁路局局长龙京

、

党委书记李嘉
、

分管工务电务
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

，

并进行调查
。

这让人看
到了相关部门彻查事故原因并进行追责的决心

。

而铁路交通事故中相关责任人被免职
，

甚
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乏先例

。

最近的一起
就是

2008

年
4

月
28

日的胶济铁路脱轨事故
。

2008

年
4

月
28

日
，

胶济铁路发生旅客列
车脱轨倾覆相撞特别重大交通事故

，

造成
72

人死亡
、

416

人受伤
。

法院审理查明
，

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
故属多个环节违规造成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北京机务段
原机车司机李振江等人违反铁路规章制度

，

导
致发生特别重大交通事故

，

后果特别严重
，

均构
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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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4

月
11

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
T159

次列车与停靠在武昌开往汕头的
1017

次列车
相撞事故

、

1999

年
7

月
9

日武昌开往湛江的
461

次列车的脱轨事故
、

1997

年
4

月
29

日昆明
开往郑州的

324

次列车与长沙开往茶岭的
818

次列车相撞事故等
，

历年来的几次重特大铁路
事故中均有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

。

见识一下
“

网上公安局
”

也能追逃


